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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中，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知识是考试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帮助应考人员学习这些内容，我们从2002年起编纂《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选编》，作为与考试辅
导教材配套的学习用书。
此后，根据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按照《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大纲》对考试基本要求
的调整，持续修订再版。

本版以2010年版为基础，进行了少量修订。
主要是增加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更新《出版管理条例》、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的版本，删除《关于委托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代
行部分报刊审批权限的通知》。
此外，对附录中的内容也稍作调整。

本书的内容已征求各方面有关专家的意见，并经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
通过。

本书除了供参加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学习外，也可作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其他人员的参考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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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及部分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部分条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部分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部分条款条款
出版管理条例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印刷业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宗教事务条例》部分条款
法规汇编编辑出版管理规定
关于对编辑出版集中介绍党政领导干部情况出版物加强管理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讲话选编和研究著作有关规定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次取缔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
新闻山版保密规定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关于在出版行业开展岗位培训实施持证上岗制度的规定
新闻出版行业领导岗位持证上岗实施办法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
书号实名申领管理办法(试行)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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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
关于重申对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
况图书加强管理的紧急通知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音像制品出版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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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二条音像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复制单位，或者因合并、分立而设立
新的音像复制单位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相应的登记手续。
　　音像复制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复制经营活动的，应当到
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并向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与委托的出版单位
订立复制委托合同；验证委托的出版单位的《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盖章的音像制
品复制委托书以及出版单位取得的授权书；接受委托复制的音像制品属于非卖品的，应当验证委托单
位的身份证明和委托单位出具的音像制品非卖品复制委托书。
　　音像复制单位应当自完成音像制品复制之日起2年内，保存委托合同和所复制的音像制品的样本
以及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副本，以备查验。
　　第二十四条音像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或者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不得
自行复制音像制品；不得批发、零售音像制品。
　　第二十五条从事光盘复制的音像复制单位复制光盘，必须使用蚀刻有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的注塑模具。
　　第二十六条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的，应当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
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法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复制的音像制品应当
全部运输出境，不得在境内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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